
关于科技企业执行新的

行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3 年 5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规范和加强科

技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现就科技企业执行新

的行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指科技企业，是指经各级科委

认定的科技开发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二、科技企业会计核算执行《工业企业会计

制度》有关规定，并参照本通知作相应补充（见

附件）。

三、科技企业会计核算涉及商品流通企业

会计制度等其他行业会计制度规定的，由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补充。

四、本通知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科技企业新增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抄送：总后财务部，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 财政厅（局）中央企业驻厂员处，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科委

附件：

科技企业新增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238  风险准备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从成本中提取的科技

开发风险准备。由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取

标准，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二、企业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准备时，借记

“管理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企业的科技开发项目失败，或无形资产

提前注销，经过规定程序核准，按失败项目的支

出额或未抵偿支出的差额及注销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科技开发成本”、“无形资产”科目。

企业提取的风险准备如不足抵偿实际发生

的 应 冲销额时，未冲销额，借记“待摊费用”科

目，贷记“科技开发成本”等科目，再分期摊入管

理费用。

四、本科目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提取但尚

未冲销的风险准备。

406  科技开发成本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的研究开发、中间产品

试验部门所发生的费用。其中属于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等直接费用，直接记入各有关科技开发

项目成本。所发生的除直接费用以外的间接费

用，先在本科目（其他费用）明细科目归集，月终

再分摊到各个科技项目中去，以计算各科技项

目的实际成本。

企业对外提供技术服务发生的费用，数额

较小，业务不多时，可在本科目核算。业务较多

或数额较大时，应在“技术服务成本”科目核算。

二、企业科技开发部门耗用材料时，借记本

科目（ ××项目），贷记“原材料”等科目。

分摊人员工资时，借记本科目（××项目），

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支付、计提、分配应由本科目核算的其他费

用时，借记本科目（其他费用），贷记有关科目。

月终将本科目归集的其他费用分摊到各个

科技开发项目中去，借记本科目（××项目），贷

记本科目（其他费用）。

三、企业对其完成的技术成果，其中准备外

销的，按实际成本，借记“产成品——技术产品”

科目，贷记本科目（××项目）；企业留作自用

的，按实际成本，借记“无形资产”科目，贷记本

科目（××项目）；确定为损失的，按实际成本，

借记“风险准备”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科技开

发部门在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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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科目应按科技开发项目设置明细帐，

并设置“其他费用”明细科目。

407  技术服务成本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对外提供技术服务所

发生的费用。技术服务包括计算机房的装修、各

类设备的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技术服

务等。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发生的各项费用，应按

服务项目和成本项目进行归集。服务项目根据

类别和结算办法确定。其成本项目一般应包括：

①人工费；②材料费；③机械使用费；④其他直

接费；⑤间接费用。其中，属于人工费、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等直接成本费用，直接

记入技术服务项目成本，间接费用先在本科目

（间接费用）明细科目核算，月末再按一定分配

标准，分配计入有关的服务项目成本。

二、企业发生的各项技术服务费用，借记本

科目，贷记“应付工资”、“原材料”、“银行存款”

等科目。

三、企业应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确定的价款

结算办法，按期结算已完工程或工作的成本。采

用按月结算价款办法的服务项目，应按月结算

已完工程或工作的实际成本，借记“销售成本

——技术服务结算成本”科目，贷记本科目；采

用项目完成后一次结算或分期结算价款的项

目，应按合同确定的结算期结算已完项目的成

本，借记“销售成本——技术服务结算成本”科

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未完成

和未办理结算的技术服务项目成本。

五、本科目应按技术服务项目设置明细帐，

并设置“间接费用”明细科目。

502  销售成本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销售产成品，提供劳

务，以及提供技术服务项目等所应结转的实际

成本。

技术服务项目，实行合同完成后一次结算

的办法时，其本期已结算工程或工作的成本，是

指合同执行期间发生的累计合同工程或工作的

成本；实行按月或分段结算办法的合同工程或

工作，其本期已结算工程或工作的成本，应根据

期末结算工程或工作的累计成本，减期末未完

工程或工作成本进行计算。未完工程或工作成

本是指期末尚未结算价款的工程或工作的成

本，可采用“估量法”或“估价法”计算确定。

二、企业结转销售成本时，借记本科目（产

品销售成本、技术服务结算成本等），贷记“产成

品’、“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生产成本”、“技术

服务成本”等科目。

销售退回的产成品，可以直接从本月的销

售数量中减去，得出本月销售的净数量，然后计

算应结转的销售成本。也可以单独计算本月销

售退回的产品成本，借记“产成品”科目，贷记本

科目。

三、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

科目，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贷记本科目，结转

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四、本科目应按销售成本类别设置“产品销

售成本”、“技术服务结算成本”等明细科目。

505  技术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对外提供技术产品、技

术服务等所取得的收入。

二、企业实现的技术收入，收到货币资金

时，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

目；收到商业汇票时，借记“应收票据”科目；尚

未收到款项或商业汇票时，借记“应收帐款”科

目，贷记本科目。

企业的技术服务收入，应根据合同于其实

现时及时入帐：

1. 实行合同完成后一次结算价款办法的

工程或工作合同，应于合同完成，承包企业与发

包单位进行合同价款结算时，确认为收入实现，

实现的收入额为承发包双方结算的合同价款总

额。

2. 实行旬末或月中预支，月终结算，完成

后清算办法的工程或工作合同，应分期确认合

同价款收入的实现，即：各月份终了，与发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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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已完工程或工作价款结算时，确认为承

包合同已完成部分的收入实现，本期收入额，为

月终结算的已完工程或工作价款金额。

3. 实行按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分

段结算工程价款办法的工程合同，应按合同规

定的形象进度，分次确认已完工程收入的实现。

即：应于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形象进度或工程

阶段，与发包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时，确认为

工程收入的实现。本期实现的收入额，为本期已

结算的分段工程价款金额。

4. 实行其他结算方式的工程或工作合同，

其合同收入应按合同规定的结算方式和结算时

间，在与发包单位结算工程或工程价款时，确认

为收入一次或分次实现。本期实现的收入额，为

本期结算的已完工程或工作价款，或为合同完

成后一次结算的全部合同价款。

三、期末结转收入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本

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四、本科目按技术收入种类设置明细帐。

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1993 年 6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会计准则》，更好地执

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现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执行新制度中涉及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关于奖金逐步计入费用的会计处理

按照规定，奖金已经列入费用的企业，分配

计入费用的奖金，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应

付工资”科目；奖金暂未列入费用的企业，按规

定从利润中提取的部分，在“利润分配”科目下

设置“转作奖金的利润”明细科目，企业提取的

奖金，借记“利润分配——转作奖金的利润”科

目，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

业，按规定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计入管理费

用，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应付工资”科

目。

企业应在“应付工资”科目下设置“应付职

工工资”和“工资储备”明细科目。企业提取或分

配的工资数，借记有关科目，贷记“应付工资

——应付职工工资”科目；提取的工资储备，借

记“应付工资——应付职工工资”科目，贷记“应

付工资——工资储备”科目。动用工资储备时，

应从“工资储备”明细科目转入“应付职工工资”

明细科目。

企业应在“财务状况变动表”（会工 03 表）

第 27 行项目下，增设“（5）转作奖金的利润（28）

行”项目，该项目应根据“利润分配”科目下所属

的“转作奖金的利润”明细科目的借方本年发生

额填列；在“利润分配表”（会工 02 表附表 1）第

16 行项目下，增设“转作奖金的利润”（17 行）项

目，反映企业提取转作奖金的利润。

二、关于上交承包利润的会计处理

按照国务院关于“八五”期间继续完善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精神，仍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的企业，按规定应交的承包利润，在“利润分配

——应付利润”科目核算。期末，企业计算出应

交的承包利润，借记“利润分配——应付利润”

科目，贷记“应付利润”科目；收到返还的超承包

利润，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利润分配

——应付利润”（超承包所得中扣除应付给经营

者的奖励部分）、“应付工资”（超承包所得中应

付经营者的奖励部分）科目。

三、关于税前还贷及单项留利的会计处理

企业按照规定用税前利润归还的各种借

款，在“利润分配”科目下设 置“归还借款的利

润”明细科目进行核算。企业按规定用税前利润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